湖里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一、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一）支持企业加快落地。对当年度新注册实缴注册资本金占注册资本金60%（含）以上且该年度企业研发投入达到50万元以上的人工智能企业，按企业当年度实缴注册资本金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责任单位：区科工局、区商务局、区数据局）
（二）支持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对于人工智能工业企业实施的新建和增资扩产（含技术改造和提容增效）项目，年度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按项目年度投资额（不含土地和非生产性设施建设投入）给予最高不超过20%补助，单个项目累计补助不超过1000万元。（责任单位：区科工局）
（三）降低企业空间使用成本。对新注册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企业在湖里区辖区租赁办公场所的，给予30元/平方米/月且不超过实际租金90%的补助，年度最高补助2000平方米。（责任单位：区科工局）
二、打造应用场景示范
（四）支持具身智能训练场景建设。对企业投资建设且对外开放的具身智能训练场地（含智能产线训练场和具身智能本体训练场等类型），在市级政策支持的基础上，按照项目年度投资额给予累计最高不超过60%补助，单家企业累计补助不超过3000万元。（责任单位：区科工局）
（五）支持人工智能产品推广。鼓励辖区企业购买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硬件设备、软件或集成应用技术产品、服务，对年度购置投入达50万元及以上的，按实际购置金额的60%给予补贴，单家企业年度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每年支持数量在15个以内。（责任单位：区科工局）

（六）鼓励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广。支持在全社会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含具身智能）示范应用，对入选市级、省级、国家级示范应用场景的申报主体，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40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区科工局、区发改局）
三、支持加大研发创新
（七）鼓励人工智能源头创新。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运用自主知识产权进行新技术新产品试制、新工艺中试、小批量试产项目，每个项目最高补助100万元；对营收规模已达1000万元以上企业的科技产业化项目，每个项目最高补助300万元。（责任单位：区科工局）
（八）加大研发费用补助力度。对上一年度实际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且获得市级研发费用补助的人工智能企业，按所获市级研发费用补助金额的80%给予支持。单家企业年度最高补助300万元。（责任单位：区科工局）
四、强化多元要素保障

（九）加大算力保障力度。人工智能企业满足《湖里区关于支持算力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扶持条件的，在支持政策第一条“加大算力普惠支持”的相应补助档位上均提高5%进行扶持，每家企业年度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责任单位：区数据局）

(十)支持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对在厦门数据交易平台完成登记交易的湖里区企业，按年度数据交易实际金额，给予数据提供方最高 5%、人工智能领域数据需求方最高15%的补助，单家企业每年补助分别不超过20万元、15万元；对首次上架并实现场内交易的优势产业数据产品，给予每个最高2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区数据局）
有关说明：

本政策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定义。本办法所称人工智能企业，是指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开展研发、生产、应用或服务的企业。企业需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信用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经区科工局审核确认，符合以下3个认定标准任意2个的，即可视为人工智能企业。

1.研发能力：上一年度研发费用占企业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或上一年度研发费用不低于200万元（国高企业研发补助起补金额）（以企业年度纳税申报表中相应数据为准）。

2.知识产权：拥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不少于3件。
3.应用成效：企业具备明确的人工智能技术或产品应用场景，企业本身或其产品、技术获得过区（县）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评选及认定的人工智能相关荣誉及称号的。

独立法人企业本身无法达到条件，但其上级控股公司（控股比例不低于30%）达到以上3个认定标准任意2个的，可视为独立法人企业达到条件。


